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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清雨
一、聖道明的一生及其創會經過

聖道明約於西元一一七Ｏ年生在西班牙中北部的一個小村莊卡拉羅加，父母皆為貴族後裔。他的家庭可說是一個模範的聖家，除道明被列聖外，其母及一位兄長（亦是道明會士）也被列為真福，此外，另一位兄長亦是神父。道明從小就是在熱心信仰的家庭氣氛中成長；七歲時，父母送他到一位舅父神父那兒接受教育，道明的聖召種子卽從此萌芽。十四歲前往巴蘭霞接受文學（哲學）及神學教育，從此成為司鐸的候選者。廿四歲加入奧斯瑪教區主教座堂詠經團，不久晉陞成為詠經團司鐸，以後九年的光陰都在隱退中度過，直到一二Ｏ三年，道明陪同奧斯瑪主教前往丹麥，才步出修院圍牆。途中路經法國南部，遇見異端猖獗，夜宿旅館，與異端教徒館主徹夜辯論道理，終於將之皈化。此事在道明心中撒下了創立修會的種子。
另一事件，可說是道明新事業的開端，是他一生一個重要的日子，卽一二Ｏ六年七月廿二日（瑪利亞瑪大肋納的節日），道明坐在方就（法國南部）北門外閱讀，正在默想這位罪婦如何變成「宗徒們的宗徒」，此時也正是道明感覺傳教工作成就微薄而茫然不知所從之際。他不覺祈求上主指導，並求聖母指示他該做什麼？在哪裡選擇他宗徒事業的中心？凝神間，夜幕已降，忽然從天際降下一個火球，閃爍不定的旋轉了一會兒，便拖着一道光輝落在普盧毅（法國南部）荒廢了的教堂之上。道明自問：「這是真的神視嗎？」其後接着兩夜都出現同樣的異像，這異像堅定了道明的主意，給了他心中所求的指示：他應在普盧毅和那兒冷落的教堂中開始工作。果然經過半年的時間，道明召集了九位自異端皈依的女子，在普盧毅建立了一座女隱修院，卽後來所謂的道明第二會。

聖道明自一二Ｏ三年後的十三年時間，大都在法國南部一帶作歸化異端的工作，以祈禱、徒步行路、乞食、克苦的方式進行宣講，與異教徒爭辯，致力尋求異端問題的解決，終克達成願望。一二一五年聖道明組織一個宣講團體，以使徒式絕對神貧為特色，獲得法國南部土魯斯教區主教批准為教區性修會。同年蒙教宗口頭允准，惟先需選定會規才正式批准。最後，聖道明組織的團體同意採用聖奧斯定典章作為基本會規，並採用布萊蒙修會的習慣法作為修會清規。終於在一二一六年十二月廿二日，蒙教宗何諾理三世正式批准成立宣道弟兄會（道明會）。此後聖道明治理修會五年，於一二二一年八月六日蒙上主召囘永息之所。

二、道明會的六大生活要素

道明會的六大生活要素是：1.團體生活，2.聖願生活，3.禮儀祈禱生活，4.清規生活，5.研讀生活，6.使徒宣講。

1.團體生活：道明會生活首重團體生活，在聖道明選定的聖奧斯定典章首先提到：「你們同居共處的目的，乃在於合一共融，衆人在天主上主內形成一心一德。」因此，會士的精誠團結是奠基於天主之愛，會士間的共融如同宗徒的教會一樣，是在聖神內生根、建立和穩固起來的。道明會其他生活要素也都在團體中運作，並促成團體更成全共融，以達成團體的宗旨目標。

2.聖願生活：會士藉着服從而發展志同道合的意識；藉着獨身而團契於更高超的愛內，更密切地獻身於天主，為天國作見證；藉着神貧而加强彼此相依的關係，對天主培養堅强的信賴，使我們更慷慨的為天主效勞，且能更勇敢地宣講天主。

3.禮儀祈禱生活：我們在聖神內以同一的信仰，接受出自天父的聖言，以同一的心靈默觀聖言，以同一的聲音讚美聖言。在同樣的聖神內，共享一餅，形成一體。最後用我們的宣道把它通傳給別人，透過信德的聖事，使人與基督合一。
4.清規生活：我們藉着公守紀律而使團體更秩序化，藉着克己苦身，摒棄私欲，幫助我們在生活上更密切追隨基督，在默觀祈禱中更能專一於天主，在研讀上更專心致力領悟天主聖言，在使徒工作中更具成效。

5.研讀生活：道明會亦特別注重進修研讀，特別是在聖經和神學方面，因它是宣講的後盾，可幫助我們作深度的默觀，添增宣講的深度及廣度。

6.使徒宣讀：宣講救恩是道明會創立的宗旨目標，因此上述的生活要素，就是為準備我們作一個宣講的戰士，不只是個人，同時亦是團體，能給衆人提供一個生活的見證，將基督的福音傳遍世界各地。

三、道明會精神的八大革新

聖道明在面對當時十三世紀初葉的教會難題時，為配合教會的需要，他將古老傳統的因素加以翻新，創立一個新型的修會——宣道會。這真是當時教會的一大革新。

1.第一項革新：聖道明將宣道選為新修會的主要工作，這是打破以前傳統，且具有革命性。因為宣道在當時乃是主教的責任，只是由主教正式執行或由主教委派代表充任。可是很少主教有空暇，不但是主教，連本堂司鐸也少下工夫準備宣道。當時聖道明有感於教會迫切需要訓練有素養的宣道人員，來解決教會難題，所以請求聖座批准他所成立的宣道會，並得到委任及授權，宣道弟兄直接受會長的指派，可隨時隨地展開宣講的使徒工作，如此打開了教區和省區的邊界。此一革新，把宣道的門戶為一切修會和每一位司鐸敞開了，教會也有了充裕且足夠的傳教使徒。

2.第二項革新：會士的機動性不受堂區及會院事務的牽累，而完全專心致力於修會的宣講目標。這對當時教會清規詠經團司鐸受困於堂區事務，而不能專心致力於宣講而言，確為一大革新。

3.第三項革新：研讀為修會生活和使徒工作的基本要素。聖道明訂定法律，勒令修士研讀，旨在使他們在聖經和神學方面成為訓練有素的宣道者。同時為爭取研讀時間，道明也放棄了由來已久的隱修院工作的習慣，而鼓勵自己的弟兄成為天主聖言的專家和宣講者。

4.第四項革新：重視適當的默觀禮儀生活。聖道明將修會建立在默觀基礎上，把使徒工作和傳統的隱院默觀生活結成一體。他命令會士們遵行隱修體制，實踐禮儀生活並度清規生活。這看似矛盾，但實際上，恪守清規不相反道明會的宣道工作，反而是相輔相成。

5.第五項革新：職責上的豁免權。道明深知使徒工作的要求與默觀生活中的潛心神樂，二者之間存有互相的排斥力。為解除此一壓力與緊張，聖道明賜與道明會一切長上享有豁免會院弟兄某些清規生活的權柄，此一豁免權乃是職務上的，特別是在那些妨礙求學、宣道或牧靈的事上。其目的是為助人善盡職責，聖道茂卽由此種豁免獲益良多。自然此豁免權是有限度的，例如天主的規誡以及教會法律就不容豁免，且此豁免權亦不得危害道明會的內修生活。
6.第六項革新：會規不以罪過約束人（卽犯會規不構成罪過），此目的是要給自己的子弟帶來天主子女的自由。此一精神自由本身亦含有危機，所以需要人有健全的訓練和相當的思想成熟，如此才不至於以此「會規不科人以罪」為藉口，而損害到個人及修會的精神生活。

7.第七項革新：托鉢式的神貧，卽放棄修會個人和團體的財產以及固定的收入。此一神貧使會士擺脫財物管理的重擔，抽出時間從事研讀和宣道。同時，托鉢神貧本身具有很大作證的價值，亦符合當時教會和社會的迫切需要，並把福音神貧的旗幟豎立起來。

8.第八項革新：民主化的管理制度。其特色是總統型態的民主代議政體，會院院長由會院會士直接選出，省會長或總會長則由會士代表在省會議或總會議中選出。最高立法權由總會議所擁有，省會議或院會議在會省或會院中亦具有相對的立法權。同時總會議、省會議或院會議對全會、會省或會院的行政，亦負有監督之責。由於此一民主化管理制度，使修會保持彈性並能應付日新月異的時代。

結
語

我們由聖道明創會經過及其採行的修會生活模式，可以看出，聖道明對當時教會和社會環境的認識，並透過他對天主深度的默觀，答覆新時代的訊號，給教會帶來一個嶄新的面貎。願藉此道明的精神靈修的分享，幫助基督內的兄弟姊妹，體會出一套適合自己時代生活的教友靈修。願在聖神的引導下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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